附件2

关于安徽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建设导则起草情况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安徽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行动方案》以及国家、安徽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相关方案等文件精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起草了《安徽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建设导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导则》）。
二、主要内容
《导则》共分为五章，分别是总则、创建条件、申报程序、评估管理、附则。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的目的依据，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的内涵外延、重点任务和管理部门。
第二章创建条件从空间布局、产业基础等角度，对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产品创新、技术赋能3类示范区分别提出创建条件。
第三章申报程序从发布通知、组织申报、评审考察、公示发布等环节明确了示范区申报和遴选程序，提出了申报材料要求。
[bookmark: _GoBack]第四章评估管理从评估流程、评估等次、常态化管理等方面对示范区建设和评估工作提出了要求。
第五章附则明确《导则》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